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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利权质押与未质押信息比较研究

万里鹏

（同济大学法学院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082）

摘  要：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2008-2010年度专利权质押登记的信息，对企业质押与未质押专利的技术领域、法律

状态、权利要求数、发明人数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作业运输类、化学冶金类发明专利和化学冶金类、物理类、纺

织造纸类实用新型专利获得质押的比例较高；质押专利的维持水平和继续有效的专利数量都远高于未质押专利；质押

和未质押专利均是以10项权利要求为分界点，且绝大多数专利集中分布在1项至10项权利要求之间；1人独立完成的专

利最多，且发明人数主要集中在1人至4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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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Pledged & Unpledged Patent In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Wan Lipeng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Intellectual Property, Shanghai 200082)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atent pledge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2008-2010) released by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s (SIPO), comparatively analyzed the patent technical fields, legal status, numbers of claims, and numbers of 
inventor of the pledged patents information & unpledged of enterprise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invent 
number of transport operation category and chemical metallurgy category as well as the utility model number 
of physics category and textile and paper category have larger pledged proportion; pledged patent have better 
maintenance level and larger valid ones than unpledged; most of the number of claims of pledged and unpledged 
patent concentrate on the range of 1 to 10 and the latter as cut-off point, number of inventor of 1 of patent is at most 
and also concentrate between 1 and 4 inven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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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专利权质押，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专利权

以登记的方式作担保，若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

时，债权人有权就其价值优先受偿。它属于典型的

知识产权质押，是专利价值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是

专利资产货币化、商业化的重要途径。专利权质押

及其质押贷款数额的大小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该质押专利得到市场认可程度的高低及其经济价值

的大小。据统计，2006年1月至2011年6月，我国

已累计实现专利权质押3361件，质押金额达人民

币318.5亿元（含外汇）[1]。其中，2010年专利权质

押登记362份，比2009年的168份增长了115.5%，

是2008年的3.89倍。不过该年度专利权质押金额总

计人民币70.66亿元，较2009年的74.59亿元小幅降

低了5.3%。但其中该年度涉及国内出质人的专利权

质押金额为70.32亿元，比2009年的40.09亿元增长

75.4%[2]。与我国专利权授权数量相比（截至2010年

12月，我国累计授权国内外专利3897359件），专利

权质押数量微乎其微。从获得专利权质押的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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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看，1996年至2007年，通过专利权获得贷款资金

的企业很有限，平均每年30家左右 [3]。即使在企业

专利权质押数量大幅增长的2008-2010年度，企业

数量分别仅为54家、113家和281家 [4]。可见，虽然

近年来我国企业专利权质押数量和金额有了大幅增

长，但质押专利在授权专利总量中所占比重极低。

据笔者统计，2009年和2010年企业的专利权质押

件数占我国出质人类型质押专利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83%和81%。可以看出，企业是我国专利权质押的

主体，是实现专利权质押价值的决定性力量。

鉴于此，笔者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的

统计信息一栏，下载2008-2010年度专利权质押合

同登记相关信息。通过对我国企业为出质人的1519
条质押专利信息进行逐条统计。其中，2008-2010
年度专利权质押登记信息中所包括的出质人的类型

有：个人、企业、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个人、企业

和企业。企业主体中包含少量的国外企业，2008-
2010年度国外企业作为出质人的质押专利分别为2
件、57件、2件。同时，依据质押专利的专利申请

号随机抽样相等数量的未质押专利。随机抽样的专

利是根据申请号顺序的逐次递增所查到的第一项已

获授权的专利，该专利的申请主体必须与质押专利

的申请主体类型相同。这些限制条件最大程度的保

证了随机抽样专利与质押专利的可比性。

通过以上数据统计，最终形成《我国企业专利

权质押相关信息数据库》。以此作为本文数据分析

的依据，选取专利的技术领域、法律状态、权利要

求数、发明人数量等变量进行比较，在差异性分析

的基础上得出质押专利具有的特征，以期为专利价

值评价指标的运用及完善提供参考，为完善专利权

质押制度提供数据支撑。

2 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技术领域的比较

专利的技术领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该专利技术

的性质、行业特征和相应的技术发展趋势。学者认

为，技术领域的社会价值对专利维持决定的影响比

专利维持的经济成本更重要 [5]；不同技术领域的专

利权人对专利的维持情况不同 [3]。所以分析技术领

域对专利获得质押的可能性高低非常重要。根据国

际专利分类表（IPC）的技术领域分类和国际外观设

计专利分类标准，对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专利

与随机抽样未质押专利中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

设计专利进行统计，形成图1、图2、表1，用以说

明技术领域或者分类对专利获得质押的影响。

2.1 发明专利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

明专利技术领域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

根据图1，企业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

利技术领域分布情况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首先，

在作业运输类，化学冶金类，机械工程、照明、加

热、武器、爆破类，纺织造纸类，固定建筑物类技

术领域，质押发明专利数量多于未质押发明专利，

其中作业运输类，化学冶金类发明专利较为明显；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类，纺织造纸

类，固定建筑物类发明专利数量差异相对较小。其

次，在物理类、电学类和生活需要类技术领域，未

图1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比较

注： A：生活需要；B：作业运输；C：化学冶金；D：纺织造纸；E：固定建筑物；F：机械工程、照明、

加热、武器、爆破；G：物理；H：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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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发明专利数量多于质押发明专利，其中物理类

和电学类差异较为明显，生活需要类差异较小。由

此可见，作业运输类和化学冶金类发明专利获得质

押的比例最高，物理类和电学类发明专利获得质押

的比例最低，其余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获得质押与

未获得质押的比例差异不大。

2.2 实用新型专利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

押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领域分布状况如图2所示。

由图2可得，企业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押

实用新型专利的技术领域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其中，在化学冶金类、物理类、纺织造纸类和机械

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类技术领域，质押

实用新型专利多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化学

冶金类、物理类、纺织造纸类实用新型差异明显，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类实用新型差

异不大。在生活需要类、作业运输类、固定建筑物

类和电学类技术领域，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多

于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其中生活需要类实用新型最

为明显，作业运输类、固定建筑物类和电学类实用

新型较为明显。由此可见，化学冶金类、物理类、

纺织造纸类实用新型获得质押的可能性最大；机械

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类实用新型具有一

定的质押可能性；作业运输类、固定建筑物类和电

学类实用新型获得专利质押的可能性较低；生活需

要类实用新型获得专利质押的可能性最低。

企业在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权质押中的技

术领域分布状况从侧面印证了专利权质押中的实际

情况，即能够获得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可以分为

两类，一类企业是所掌握的专利技术已经产生一定

的市场价值且能够带来稳定收益，该类企业一般属

于成熟的传统行业；另一类企业是高新技术企业，

该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可能还未投入市场或产生经济

价值，风险高、潜力大、前景好往往是这类企业的

技术特点。在专利权质押市场上，两者各有优势，

前者凭借其稳定的收益可以更好的赢得质权人和金

融机构的信任，在签订专利权质押合同时障碍较

少；后者具有的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虽然引发专利

价值评估难、专利质权实现难等足以影响质押合同

签订的因素，但其良好的市场前景和高额的投资回

报也是商业性银行、营利性公司等风险偏好类组织

的合理选择，同时也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的重点

扶持对象，能够更加便利的获得科技类扶持资金。

2.3 外观设计专利

本文分析依据的数据库中出现的企业质押外观

设计专利只有12类（表1）。随机抽样的未质押外观

设计专利分类还有其它类别。限于篇幅，本文仅列

出与质押外观设计专利同种类的未质押专利数量。

依据表1，不同分类的企业质押外观设计专利

与未质押外观设计专利的分布比例存在一定差别。

首先，质押外观设计专利集中于游戏、玩具、帐篷

和体育用品类、其他类未列入的家用物品类和照

明设备类，三者共计占比达75%。其他分类数量较

小，销售和广告设备、标志类、液体分配设备类、

建筑构件和施工元件类和药品、化妆品类仅有1
件。其次，结合没有在表格中列出的12种未质押外

图2  2008-2010年度不同技术领域的我国企业质押与未质押新型专利的分布状况

注： A：生活需要；B：作业运输；C：化学冶金；D：纺织造纸；E：固定建筑物；F：机械工程、照明、

加热、武器、爆破；G：物理；H：电学。

 



·理论研究·万里鹏：企业专利权质押与未质押信息比较研究

─83─

观设计专利的数量，不同种类的未质押外观设计专

利均衡的分布在3件至6件之间。从内容看，不同

分类的质押外观设计专利中数量排前三位的游戏、

玩具、帐篷和体育用品类、其他类未列入的家用物

品类和照明设备类存在共同的特点，即均属于日常

生活用品的范畴。与适用于工商业领域的外观设计

专利相比，日常生活用品的外观设计专利能够更好

的投入市场，较快的实现经济价值，有利于专利权

人收回成本，这些特点对于专利权质押合同的签订

和担保价值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

3 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法律状态的比较

文中涉及的企业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法

律状态包括：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继续有效、届

满、无效、放弃、权利转移和独占许可。其中，比

较常见的是两种法律状态同时出现（如专利权转移

和独占实施许可）。在专利权质押中，上述法律状

态出现的时间与质押专利办理登记的时间相比分别

有质押登记前、质押登记解除前和登记解除后，本

文没有考虑法律状态发生的时间。不同法律状态的

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数量及比例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专利与

未质押专利的法律状态存在较大差异，突出表现在

未缴年费专利权终止、继续有效和专利权转移3种

法律状态上。具体来看，有以下6个特征。

一是质押专利因未缴年费被终止的专利数量远

远低于未质押专利的终止数量。因未缴年费被终止的

质押专利数量仅24件，占质押专利总数的1.6%；而

未质押专利的终止数量高达438件，占比28.8%；被

终止的未质押专利数量是质押专利数量的18倍之多。

二是从维持时间的角度看，质押专利的质量明

显高于未质押专利的质量。专利质量具有较强的不

确定性，通过研究维持时间情况反推专利质量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7]。由于只有24件质押专利因未缴年

费终止专利权，无法从详细的维持时间长度（年）

比较分析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维持状况。但现

有数据（质押专利的终止数占比1.6%，未质押专利

的终止数占比28.8%）足以说明质押专利相对于未

质押专利有着较高的维持水平。

三是质押专利中继续有效的专利数量多于未质

押专利中继续有效的专利数量。前者共有1477件专

利继续有效，占质押专利总数的97.2%；后者共有

1056件专利继续有效，占比为69.5%。

四是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都有极少部分的专

利权届满、无效、放弃。极少部分的专利权届满从

侧面印证了质押专利的授权日距离质押登记日的期

间不会太长，2000年以前获得授权的质押专利较少。

五是有过专利权转移的质押专利数量（483
件，占比31.8%）高于未质押专利数量（118件，占

比7.8%）。权利转移影响专利法律状态的稳定性，

使权利归属变得复杂，也会给专利权的价值评估带

来障碍，因为权利转移后的权利人并不如专利申请

表1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外观设计专利与未质押外观设计专利类别比较

外观设计分类编号 07 10 12 14 15 20 21 23 24 25 26 28

质押(件) 20 4 10 2 9 1 61 1 3 1 12 1

未质押(件) 6 3 5 6 7 1 3 3 3 3 3 0

注： 07为其他类未列入的家用物品；10为钟、表和其它计量仪器、检查和信号仪器；12为运输或提升工具；14为录音、通讯或信息再

现设备；15为其他类未列入的机械；20为销售和广告设备、标志；21为游戏、玩具、帐篷和体育用品；23为液体分配设备；24为
医疗和实验室设备；25为建筑构件和施工元件；26为照明设备；28为药品、化妆品。

表2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法律状态比较

质押专利 未质押专利

发明 新型 外观 合计 发明 新型 外观 合计

终止 21 1 2 24 1.6% 134 226 78 438 28.8%

继续有效 608 749 120 1477 97.2% 492 517 47 1056 69.5%

届满 0 5 3 8 0.5% 0 0 0 0 0

无效 0 2 0 2 0.1% 3 2 0 5 0.3%

放弃 0 8 0 8 0.5% 0 20 0 20 1.3%

权利转移 248 170 65 483 31.8% 60 54 4 118 7.8%

独占许可 45 34 0 79 5.2% 17 19 0 36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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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解该技术。但权利转移从另一方面说明专利技

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市场认可，具有较高的市场

交易价值和经济价值。据此，可以判定质押专利的

权利归属比较复杂，但质押专利有着更高的交易价

值，其市场价值更易于被市场认可。

六是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均有少部分专利实

施独占许可，质押专利实施许可数量（79件，占比

5.2%）多于未质押专利实施许可数量（36件，占比

2.4%）。独占许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稳定的许可费

收益，是实现专利权经济价值的重要方式。实施许

可的专利技术降低了银行等金融担保机构的质押担

保风险，有利于偿还质押贷款和保障质权人利益，

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专利权质押贷款和专利权质押

担保合同的签订。上述法律状态分析可以看出，企

业质押专利法律状态的稳定性保证了质押专利担保

价值的实现，也体现了质押专利相对较高的价值。

国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也对技术领域和法律状

态对专利价值进行了研究。有学者认为：从技术领

域来看，化学和电学领域的专利维持率较高 [8]；不

同产业的专利被终止率不同，化学和医药行业比其

他行业专利被终止率低 [9]；不同技术领域中的专利

价值不同，如专利保护能为其带来较大收益的技术

领域（如医药领域）的专利价值更高 [10]。可见，本

文的研究结果得到国外同行从其他视角研究结论的

验证。

4 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权利要求数的
比较

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国家技

术创新能力，也可以通过专利保护范围的测度来衡

图3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比较

注：纵坐标是对应横坐标的相应专利权数，即不同权利要求数所分别对应的发明专利数量。

 

图4  2008-2010年度我国企业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比较

注：纵坐标是对应横坐标的相应专利权数，即不同权利要求数所分别对应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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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专利质量的高低 [7]。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专利

与未质押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比较情况见图3、图4。
4.1 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

从图3可以看出，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发

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总体分布趋

势存在一定差异。

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权利要求

数折线图均是以10项权利要求为分界点分为截然

不同的两段，包含10项权利要求的发明专利数量

最多。二者的发明专利数量分布主要集中在权利要

求数为1项至10项之间。不同之处有以下3点。一

是质押发明专利在权利要求数为1项至10项之间的

数量分布集中程度（92.2%）高于未质押发明专利在

权利要求数为1项至10项之间的数量分布集中程度

（88%）。二是质押发明专利中权利要求数较多的专

利数量略低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数量，质押发明专

利中项数最多的是32项，未质押发明专利中项数最

多的是46项。三是质押发明专利在权利要求数为4
项、5项、7项的专利数量多于未发明质押专利，未

质押发明专利在权利要求数为2项、3项的专利数量

多于质押发明专利，其他项数对应的质押发明专利

数量和未质押发明专利数量区别较小。

4.2 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数

在图4中显示的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实用

新型专利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要求数分布

图和图3存在以下2点相同之处：均是以10项权利

要求为分界点将趋势图分为两个部分；质押实用新

型专利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也是集中在权

利要求为1项至10项的区间内，质押实用新型专利

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在该区间内的专利数量所占

比重均达到96%以上。不同的是：质押实用新型专

利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数量最多的权利要求项数

分别为4项、3项；权利要求项数最大的是24项，

远小于发明专利中的46项。

由图4可得，权利要求数为4项、5项、7项、

9项和12项的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多于未质押实

用新型专利数量，权利要求数为1项、2项、3项和

8项的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数量少于未质押实用新型

专利数量，其他权利要求数的质押与未质押实用新

型专利数量相差不大。另外，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权

利要求项数最大的是18项，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权

利要求项数最大的是24项。

上述权利要求数分析可以得出，企业质押专利

与未质押专利的权利要求数总体分布趋势相近，即

以10项权利要求为分界点且绝大多数专利集中分

布在1项至10项权利要求之间（以10项权利要求为

分界点，是因为权利要求数超过10项需要额外收

费，且增加权利要求数也意味着增加审查时间，所

以申请人基于成本的考虑往往将权利要求数控制在

一定范围内）。只是在不同的权利要求项下的专利

数量有所区别，未质押专利的权利要求最大项数高

于质押专利的权利要求最大项数。从权利要求数

指标反映出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质量状况差

别不大。

5 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发明人数的比较

在当今科学研究的精细化分工下，技术上的

创新、改进活动往往是多人配合完成的系统工程，

完成专利的发明人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技术

的复杂程度和创新水平，也体现了研发活动的团队

协作能力。据作者统计，80%左右的质押外观设计

专利与未质押外观设计专利设计人数为1人，质押

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人数最多为6人，未质押外观

设计专利的设计人数最多为3人。因篇幅有限，本

文不对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人数展开详细分析。图

5、图6分别反映了2008-2010年度我国企业质押专

利（发明、实用新型）与未质押专利（发明、实用新

型）的发明人数情况。

5.1 发明专利的发明人数

如图5所示，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发明专

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的发明人数变化趋势大体相

同，发明专利数量随着发明人数的增多均体现了一

种明显的梯度下滑走势。

一是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数量最多

的发明人数均是1人（前者为234件，占质押发明专

利总数的37.2%；后者为214件，占未质押发明专

利总数的34%），其次是发明人数为2人的专利（质

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数量分别为118件、110件），

发明人数在7人以上的专利很少且大多不满10件。

二是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主要集中在发

明人数为1人至4人之间（分别占比82%、79%）。

质押发明专利发明人数最多的是20人，未质押发明

专利发明人数最多的是14人。三是发明人数为1人

的质押发明专利数量多于未质押发明专利，发明人

数为3人、5人和7人的质押发明专利数量少于未质

押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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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人数

图6显示的实用新型专利的发明人数分布状况

与发明专利的发明人数分布状况相近：人数为1的

质押实用新型专利最多（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

押实用新型专利均占比46.6%），质押实用新型专利

主要分布在1至4人之间（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

押实用新型专利均占比约90%）。不同的是，1至4
人之间的实用新型专利分布更加集中，发明人的人

数也比较少，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人数最多的是

11人，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人的人数最多的是

15人（图6）。
由此可以看出，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专利

与未质押专利的发明人数分布状况非常相近。企业

质押专利的发明人数比较少，1人独立完成的专利

技术比较常见，多人配合共同完成的专利很少。上

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质押专利的完成质

量问题及企业在完成质押专利创造过程中的研发人

员合作状况。可见，单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发

明人数的均值大小对其能否获得质押的影响不大。

6 总结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在专利的技

术领域、权利要求数、发明人数、法律状态的对比

分析，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作业运输类和化学冶金类发明专利获得

质押的比例最高，物理类和电学类发明专利获得质

押的比例最低，其余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获得质押

与未获得质押的比例差异不大；化学冶金类、物理

类、纺织造纸类实用新型获得质押的可能性最大，

机械工程、照明、加热、武器、爆破类实用新型具

注：纵坐标是对应横坐标的相应专利权数，即不同发明人数所分别对应的发明专利数量。

图5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发明专利与未质押发明专利发明人数分布

 

图6  2008-2010年度企业质押实用新型专利与未质押实用新型专利发明人数分布

注：纵坐标是对应横坐标的相应专利权数，即不同发明人数所分别对应的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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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质押可能性；作业运输类、固定建筑物类

和电学类实用新型获得专利质押的可能性较低；生

活需要类实用新型获得专利质押的可能性最低；不

同分类的质押外观设计专利与未质押外观设计专利

的数量分布存在较大差别。

第二，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法律状态存在

较大差异，质押专利的维持水平和继续有效的专利

数量远高于未质押专利的维持水平和继续有效的专

利数量，能够从侧面反映专利权交易价值的权利转

移和独占实施许可法律状态在质押专利中出现的频

率高于其在未质押专利中出现的频率。

第三，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权利要求数

总体分布趋势相近（均是以10项权利要求为分界点

且绝大多数专利集中分布在1项至10项权利要求之

间），但不同权利要求数所对应的质押专利与未质

押专利数量存在差别。

第四，质押专利与未质押专利的发明人数的分

布情况非常相近，1人独立完成的专利最多且发明

人数主要集中在1人至4人之间，多人共同配合完

成的专利很少。

从上述结果可以得出以下3点启示：一是申请

专利权质押贷款的企业必须首先确保专利技术的有

效性和法律状态的稳定性，已经通过权利转移、实

施许可等交易方式实现经济价值的专利更容易获得

银行等金融担保类机构的质押担保；二是法律状态

以外的专利权相关变量对企业申请专利权质押贷款

的影响有限，能否获得质押贷款可能与企业自身的

专利管理能力、对专利技术的转化能力、申请专利

权质押贷款的意识，甚至是企业的信誉和品牌，政

府的引导、中介组织的参与等外界因素也会产生不

小的影响；三是企业是否将自己拥有的专利技术申

请质押贷款与企业的规模、资金状况、发展战略密

切相关，申请专利权质押贷款的企业一般是缺乏资

金支持的刚起步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实力雄厚的大

型企业倾向于自己实施拥有的专利技术，质押、实

施许可等方式反而有可能会对企业的技术安全造成

隐患。

由于2007年以前的专利权质押登记信息无法

在公开的官方网站查到，官方统计数据缺失导致分

析研究的时间段太短，难以反映其一些具有滞后性

的基本规律。因此，本文仅仅是为引起重视的起步

性研究，仅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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